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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物业管理公司须有效控制物业管理业务  —「良好作业指南」  

指南编号：G3/2021 生效日期：2021 年 1 月 8 日  

序言  

就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监管局」）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发出的「物

业管理公 司须有 效控制物 业管 理 业 务 」 的 操 守 守 则 （守 则 编 号：

C3/2021）（「守则」），监管局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条例》）第 44
条 1向持牌人 2提供相关的「良好作业指南」（「指南」），旨在让持牌人

更有效及专业地依循载列于守则的指引。监管局鼓励持牌人尽力依循

「指南」行事，但未能遵从并不会被视为《条例》第 4 条所指的违纪

行为。  

设立有效控制业务的机制  

守则： A(1) 持牌物业管理公司（「持牌物管公司」）须为其提供物业管

理服务（「物管服务」）的业务设立有效控制的机制。该机

制须包括以下元素：  

 建立管理团队架构；  
 制定工作指引；  
 提供足够人手；  
 提供足够资源；  
 提供合适培训；  
 有效监察；  
 定期评估；  
 适当跟进行动；  
 备存纪录；及   

                                                 
1 《条例》第 44 条订明：「监管局如认为为执行其职能或就执行其职能作出任何事情，
属适当之举，该局可作出该事情。」  

2 「持牌人」一词是指持有以下牌照的人士：物业管理公司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1 级）

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2 级）牌照；临时物业管理人（第 1 级）牌照；或临时物业管理

人（第 2 级）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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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分判商。  

指南  

a(1) 持牌物管公司须按守则第 A(1)段为其提供物管服务的业务设立

有效控制的机制，该机制须包括载列于守则的各项元素。  

建立管理团队架构  

守则： B(1) 持牌物管公司须就每一个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建立管理

团队架构并拟备一份管理团队架构图表，让员工知悉其管

理团队架构，以助执行职务及汇报工作。  

指南  

b(1) 持牌物管公司应向员工派发及解释管理团队架构图表，以助执行

职务及汇报工作。  

制定工作指引  

守则： C(1) 持牌物管公司须设立妥善的工作程序及清晰的指引让员工

提供物管服务时有所依循。持牌物管公司须定期检视及／

或更新有关程序及指引，以确保符合运作上的需要。  

指南  

c(1) 就设立妥善的工作程序及清晰的指引，持牌物管公司应：  

(a)  制定工作手册，列载清晰的工作程序及指引，让员工提供物

管服务时有所依循；  

(b)  清晰列明每一名提供物管服务员工的工作范围，让员工知悉

有关责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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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具体的例子 3载于指引，让员工知悉及避免可能涉及行贿

或受贿的行为。  

提供足够人手  

守则： D(1) 持牌物管公司须与其客户 4订立物管服务协议及根据有关

协议安排足够员工以提供物管服务。  

指南  

d(1) 持牌物管公司须除按守则第 D(1)段提供足够员工外，亦应按有关

物业的实际情况（例如有突发事故），调派适当员工（例如专职处

理突发事故的员工）以提供物管服务。  

d(2) 如有员工缺勤或离职但未能找到替补员工时，持牌物管公司应作

出适当的人手及工作调配安排（例如：聘请临时或兼职员工），以

减少对提供有关物业管理服务的影响。  

d(3) 持牌物管公司须确保符合监管局指明的持牌物业管理人最低人

手比例。在可行的情况下，聘用的持牌物业管理人人手比例应高

于监管局指明的比例，以便当持牌物业管理人有流失时，持牌物

管公司仍能符合有关比例的要求。  

提供足够资源  

守则： E(1) 持牌物管公司须提供工作上所需及合适的物品及工具，让

员工可在安全的工作情况下有效地提供物管服务。  

指南  

e(1) 如员工进行清洁、消毒或高空工作时，持牌物管公司应参考由劳

工处及／或职业安全健康局发出的有关指引及遵从相关法例的

                                                 
3 例如向有关人士提供金钱或其他实益利益，要求该人士不要举报有关违纪行为或收受

有关人士提供的金钱或其他实益利益以便该人士获得有关服务合约。  
4 「客户」一词的定义与《条例》第 16 条所述的「客户」相同，即「就获某持牌物业管
理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物业而言，指—（ a）该物业的业主组织；及（ b）就该服务
支付或有法律责任就该服务支付管理费的该物业的业主」。在此定义下，租客不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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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向员工提供足够的防护装备，例如手套、口罩、眼罩、合

适的工作平台、安全帽、安全吊带等，让员工可在安全的情况下

有效地工作。  

提供合适培训  

守则： F(1) 持牌物管公司须向其提供物管服务的员工提供合适的培

训，让员工能符合有关工作程序及指引执行职务，并对未能

按有关工作程序及指引提供物管服务的员工加强培训。  

指南  

f(1) 持牌物管公司须提供的培训应包括有关诚信的培训。持牌物管公

司亦应定期安排简介会，向相关员工讲解最新的规例或守则。在

可行的情况下，于每天开始工作前，持牌物管公司应向相关员工

作出简报，并引用具体例子向员工阐释相关的规例或守则。  

f(2) 持牌物管公司亦应尽量安排及鼓励相关员工持续进修以增加有

关物管服务的知识。  

有效监察  

守则： G(1) 持牌物管公司须持续及有效地监察提供物管服务员工的工

作和行为，并定时进行审查，以确保员工依循有关工作程

序及指引行事。  

指南  

g(1) 为持续及有效地监察员工，持牌物管公司应适时进行突击抽查和

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神秘顾客」方式进行审查。如审查发现

有不妥之处，持牌物管公司应作出合适的跟进行动，例如修订有

关工作程序或指引，及向涉事员工加强培训等。  

定期评估  

守则： H(1) 持牌物管公司须定期对提供物管服务的员工的工作表现作

出评核，以确定员工有否依循有关工作程序及指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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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虑是否需要加强培训或提供进一步的指引。  

指南  

h(1) 在评核有关员工的工作表现时，持牌物管公司可参考有关业主组

织的意见（如有），对相关员工的工作表现作出每年最少一次的书

面评核。  

适当跟进行动  

守则： I(1) 持牌物管公司须对没有依循有关工作程序及指引行事的物

管员工采取适当跟进行动。  

指南  

i(1) 持牌物管公司应就没有依循工作程序及指引的的员工采取适当

的跟进行动，包括提供及加强培训、作出定时提示、劝喻、口头

／书面警告、调职及解雇等，以防止发生类同行为。  

备存纪录  

守则： J(1) 持牌物管公司须就执行守则备存不少于三年的相关数据及

文件。  

指南  

j(1) 持牌物管公司须备存的相关资料及文件应包括有关的工作手册、

培训纪录、评估及处分纪录等。  

监督分判商  

守则： K(1) 如持牌物管公司将全部或部份的物管服务分判给分判商或

服务提供商，则该持牌物管公司须对有关分判商或服务提

供商作出合适的监督，不论有关分判商或服务提供商是否

持有物业管理公司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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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k(1) 持牌物管公司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将守则的部份或全部有关指引

及诚信条款（见附录）载列于与分判商或服务提供商订立的协议

内。  

k(2) 为有效管理分判商或服务提供商，持牌物管公司应合理地处理与

分判商或服务提供商的关系。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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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诚信条款范本 

资料保密 

(1)  除为本合约目的外，分判商不得使用或泄露 [物业管理公司的名称 ]（以

下称为雇主）在本合约或任何随后通讯或文件中提供的任何数据。就本

合约而言，向任何人士或代理人所披露的任何数据须严格保密，并须按

「需要知情」的基准披露，且在为本合约的目的而必需的范围内披露。

分判商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透过纪律守则或合约

条款），确保该等人士或代理人不会就本合约以外的目的而泄露该等数

据。分判商须就其或其雇员或代理人违反前述保密条款而引致或与其

有关而直接或相应引致雇主可能经受、蒙受或招致的所有任何性质的

损失、债务、损害、费用、法律费、专业及其他开支，对雇主做出弥偿，

并使雇主获得弥偿。  

防止贿赂 

(2)  在开展与本合约有关的业务时，分判商须禁止其参与本合约的雇员及

代理人提供、索取或接受《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所定

义的任何利益。  

申报利益冲突 

(3)  分判商须要求其参与本合约的雇员及代理人以书面方式向分判商申报

其个人／财务利益与他们在本合约有关的职责之间的任何冲突或潜在

冲突。若该等冲突或潜在冲突已在申报中披露，则分判商须立即采取必

要的合理措施，尽可能缓解或消除所申报的冲突或潜在冲突。  

(4)  分判商须禁止其参与本合约的雇员参与除履行本合约外的任何工程或

工作（无论有无薪酬），而该等工程或工作会造成或可能引起其个人／

财务利益与其职责间的冲突。分判商亦须要求其代理人以合约条款的

方式对其雇员施加类似限制。  

(5)  分判商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在适当情况下包括以纪律守则或合约条

款的方式）确保其雇员及代理人了解本条款中的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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